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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以下简称“现行会

计准则”）对借款费用的处理规定较旧会计准则有以下变

化：淤借款费用可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扩大，既包括专门借

款，也包括一般借款。于借款费用可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扩

大，除固定资产外，还包括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

产活动才能达到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存货、投资性房地产

等。盂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方法有所调整。对专门借款和一

般借款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利息资本化金额确定方法。榆借款

溢价或折价的摊销方法有所修订。现行会计准则取消了直线

法，只允许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1. 现行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利润操纵的空间。

旧会计准则注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从而忽视了会计信息的

相关性，与国际上通行的处理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别。现行会计

准则在这些方面做了修订和完善，进一步实现了我国会计准

则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更好地适应了实务操作的需要，提

高了信息的相关性和可比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可予资本

化的借款范围、资产范围都有所扩大，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方法也进行了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利润操纵的空间，

也将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一，扩大借款范围和资产范围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现行

会计准则允许符合条件的一般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同时对

存货、投资性房地产等发生的借款费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

资本化。因此，企业利用借款费用来调节利润的空间较之以前

大大增加。其实在实务中，如果专门借款或一般借款只有一

笔，同时投资的工程也只有一项，那么处理起来都不会有太大

问题。但现实的经济业务错综复杂，往往涉及多笔专门借款、

多笔一般借款，并且在建的项目也有好多项，这就使借款费用

的处理变得很复杂，人为调节利润的空间很大。比如现行会计

准则对不同来源的资金支出顺序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生产

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是占用自有资金还是使用借款资金，判

断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从而直接影响到借款费用资本化

的确定。现行会计准则允许符合条件的一般借款资本化，这样

便有利于企业利用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难以界定的特点，人

为地将不应该资本化的支出进行资本化，虚增当期资产和利

润。

第二，调整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方法所带来的不利影

响。现行会计准则分别规定了专门借款、一般借款的利息资本

化金额确定方法，对于专门借款，计算时不再和资产支出相挂

钩，而以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

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

金额确定。在这里，虽然利息费用的计算不再和资产支出挂

钩，但是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作为一个扣减项目是针对没有

动用的借款资金，仍然要考虑到资产支出，所以，调整后看似

简化了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程序，但实际上并未

真正简化，并且会因此增加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比如说，若

企业对专门借款的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不据实进行相应的扣

减，便会导致当期利息资本化金额和利润的虚增。

2. 现行会计准则使得借款费用的所得税纳税调整更加

复杂。《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为购置、建造和生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建期间发生

的借款费用，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资

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可以在发生当期扣除。由此可

见，现行会计准则和税法在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处理上存在着

很大的差别。

第一，两者对停止资本化时点的规定不同。税法强调的是

在相关资产交付使用时，而现行会计准则强调的是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同时，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超过3个月以上的非正

常中断应暂停资本化，而税法并没有相关的规定。

第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范围不同。由于现行会计准

则扩大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比如说经过很长时间

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的借款费用也可予以资本化，但

税法规定中并不包含存货，因此这将涉及借款费用、存货成

本、主营业务成本等项目的纳税调整，将会使借款费用的纳税

调整非常复杂。

第三，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有差别。《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办法》规定，借款费用不与发生在固定资产购建活动上的

资产支出挂钩，其在购建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作为资本性支

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而现行会计准则扩大了借款范围，其

中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不再与资产支出挂钩，但要扣减

相应的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这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

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一般借款仍然要与资产支出相挂

钩，与税法的规定不一致，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因此现行会计

准则涉及专门借款、一般借款的区别处理，将使相应的纳税调

整更加复杂。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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